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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法治漫画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陈佩佩

案情回顾：
2019年3月，胡某、陆某二人合伙，与

某公司签订了泥浆运输合同，主要负责杭

州萧山区3个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

工地的泥浆外运、固化及渣土外运。合同

签订后，胡、陆二人找到穆某合伙，由穆某

负责联系工人以及运输车辆等。

同年4月，穆某联系了老乡李某，希望

他负责将未经固化的泥浆做外运处置，因

为李某有一辆运输车，比普通泥浆车要大，

而且收费十分便宜。李某接到电话后一口

答应。穆某随后将此事告诉了合伙人胡某

和陆某。

“运输费怎么这么便宜？”“符合资质

吗？”“泥浆会运到哪里去？”胡、陆二人听了

穆某的话，心中不觉有疑问，但两人终究没

有问出口，而是爽快地同意了。

2019年4月15日晚，李某（驾驶证已

吊销）驾驶未按时年检、已达报废标准的重

型罐式货车，搭载魏某，将从上述工地运输

的泥浆，运送至萧山区金惠初中附近倾倒，

被当场查获。

经查，同年4月13日-15日，李某和

魏某都会在凌晨时分，将泥浆运送至上述

附近路段，由魏某直接打开路边机非隔离

的窨井盖，将泥浆直接排放至雨水井内。

至案发时，共排放14车泥浆，加剧了该路

段城市管道及塘南河（西段）淤塞情况。

2019年8月15日，胡某、陆某、穆某、

李某、魏某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移送审查起诉。

相较于李、魏二人因被当场查获，无从

抵赖，胡、陆、穆三人则因为事发时不在现

场，一直辩称，未指使李某等人将泥浆非法

倾倒，也对非法倾倒的情况不知情。

“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你

们有没有核实过李某有无处理泥浆的资

质？”“为什么李某处理泥浆的价格低到异

常？”……面对检察官的“灵魂拷问”，胡某

等人哑口无言。显然，他们明知李某可能

在非法运输、倾倒泥浆，但为了追求非法利

益，避重就轻、试图脱罪。

最终，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均表示认

罪认罚，并自愿通过家属进行赔偿。

2019年12月6日，萧山区检察院联系

侦查人员、辩护人及负责清淤的萧山区市

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等单位，就该案的办

理情况及损失的赔偿召开了诉前会议。与

会各方从现有证据出发，就赔偿清淤费用

的计算方法达成了一致。

清淤单位代表说：“人们总觉得偷倒一

次泥浆没什么，事实上，一次偷排，要花费

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来清淤；而且也不是每

次污染后，都能通过清淤复原的！”

最终，几名嫌疑人的家属在审查起诉

阶段主动向上述部门赔偿相关费用共计

30万元。

此后，萧山区检察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

依法对被告人胡某等五人提起公诉。近日，

被告人胡某等五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依法

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至8个月不等。

检察官说法：
非法在市政道路和排水管道排放淤泥

渣土、泥浆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

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符合犯罪基本

特征，应以构成刑事犯罪对此类行为予以

严惩。

本案中，胡某等人明知李某非法运输

泥浆，以及可能以非法倾倒的方式处置泥

浆，主观上也明知非法倾倒行为会导致排

水管道堵塞、毁坏排水设施或丧失设施的

排水功能和使用价值，但为了减少经营费

用支出，降低淤泥、泥浆运输成本，仍放任

本案结果发生；客观上多次参与共同实施

非法排放泥浆的行为，并从中获利，造成城

市排水管道堵塞。胡某等人的行为已符合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

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设施是全社

会的共同事业。发展经济不能以损害公共

利益为代价。如本案负责清淤的单位代表

所说，公共利益的损失有时并不是赔偿就

能换回的，希望所有人都能从这个案子中

吸取教训，强化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守好

这一方蓝天碧水净土，守卫我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

通讯员 清溪 胡华烨

村民之间签下一纸“空地卖契”，

一方称无法获批建房，该土地买卖合

同无效；另一方称这契约仅是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理应有效。双

方争执不下诉至法庭。近日，永嘉县

法院开庭审理了该起确认合同无效纠

纷案件，认定该《空地卖契》无效，判决

卖方返还价款48万元。

2016年初，阿鹏有意“购买”村里

的土地建造房屋用于自住，经人介绍

向同村阿佐购入一块大约70平方米

的空地。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双方以

48万元的价款达成合意，并签订了

《空地卖契》。卖契约定：四至以内全

部卖尽，东面以**墙外为界，南面为水

渠内坎为界，西面为现树木栽种地内

墙为界，北面为垟降脚边为界，以上范

围内土地总价人民币肆拾捌万元整，

空地面积大约70平方米。

然而，阿鹏的建房申请先后遭到

村里及国土部门拒绝。经了解方才得

知自己“买”的土地属于农用地而非宅

基地，只能用于农用建设，不能用于建

造房屋。

“卖契”成了一纸空文，感到上当

受骗的阿鹏一纸诉状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归还48万元及利息。

庭审中，卖方阿佐辩称，“卖契”里

涉及的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

约定的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而

不是土地买卖，可以在同村村民之间

有效流转。

经审理查明事实后，法院认为，针

对被告阿佐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行为，既无证据证明事先征得土地

发包方的同意，也无证据证明土地承

包经营权已转移至原告阿鹏的名下，

且“卖契”在内容上明确了出卖土地的

占地面积、价款、位置等内容，符合买

卖的基本要素，因此该行为不属于经

营权转让行为，对被告的辩解法院不

予支持。涉案《空地卖契》对农用地进

行买卖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

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同时，法官在开庭时向原、被告双

方释明法理，告知阿鹏应当通过正规途

径审批房屋进行建设，其行为亦有过

错，因此对其主张利息部分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近年来，涉及农村土地的买卖行

为愈加多发，根据土地管理法：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本案中，双方

当事人签订的买卖合同违反了该条规

定，应为无效。合同法亦规定，合同无

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

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

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造成的损

失。因此，法院判决本案被告返还原

告购买“空地”的价款。

法官提醒，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公民，集体

土地的所有权人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故任何个人不得对土地进行转

让买卖。因而，涉及到所谓的“卖地”

的情况应当提高警惕，以免承担不必

要的风险。此外，即便就使用权转让

而言，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只能在本村内

流转，经过土地管理部门依法批准，发

放证件。

丈夫因车祸去世
赔偿金如何分配

有读者问：
我与丈夫婚后10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一起

（无子女），由于我身有残疾、生活难以自理，平时靠

丈夫的收入维持生计。公公、婆婆在我们婚后即已

分家另过，如今都不到60岁，身体健康，有着较高的

固定收入。一个月前，我丈夫死于车祸。对于丈夫

的数十万元死亡赔偿金，公公、婆婆认为属于遗产，

应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由他们和我平分，即他们

分得2/3，我分得1/3。请问：我可以要求多分吗？

读者 姚丽芳

律师解答：
你有权要求多分。

首先，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死亡赔偿金是

死者因他人致害死亡后，由加害人给予受害人近亲

属的物质性收入损失的补偿。遗产是指公民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前者产生于死者死亡之

后，在死亡前并不存在；后者则在死亡前便已经客

观存在。同时，受害人死亡后，其亲属虽享有索要

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但权利能否兑现、兑现多少，取

决于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如果加害人有能力赔偿，

权利自然转化成了财产；如果加害人没有能力或者

能力有限，权利便无法转化或无法全部转化成财

产。即死亡赔偿金的多少具有不确定性，而遗产则

是确定的。根据继承法第3条之规定，遗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

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

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七）公民

的其他合法财产。而其中“其他合法财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明确为“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

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从这一角度看，死亡赔偿

金也不在遗产范围内。既然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

产，自然不能按照继承法中的规定来分配。

其次，死亡赔偿金“给近亲属补偿”的属性，决

定了应按照死者近亲属与死者生前生活紧密程

度、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来分割。你一直与丈

夫共同生活，而公公、婆婆早已分家另过；你身有

残疾、生活难以自理、无经济来源，靠丈夫维持生

计，而公公、婆婆身体健康、有较高的固定收入，这

些均表明你应当多分。 颜梅生

警 示

上海市律师协会近日发布消

息，该协会将设置“警示台”，通过发

布违规案例、类案分析、风险预防、

合规指引等，将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以案说法，让更多律师了解和学习

律师执业规范，降低律师违规行为

的发生率。 新华社 王鹏 作

学校旁偷倒泥浆，致城市管道淤塞

赔偿30万元！偷倒者和老板一并获刑
检察官：赔偿无法挽回公共利益损失，应以此为鉴

村民间签下“空地卖契”，为何成了一纸空文？


